2024年陕西省关于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申报指南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扩大 利用外资若干措施和培育引进外向型产业若干措施的通知》（陕 政办发〔2023〕20 号） ，设立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为确保奖补资金达到预期效果，推动全省外贸、外资不断扩大规模，实现高质量发展，制定《2024年陕西省关于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申报指南》。
一、奖补对象
各市（区）、县（区）、园区新引进的省外外向型产业项目、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项目。其中，对租赁现有标准化厂房的，按照“一企一策 ”方式给予厂房租金、水电气热、设备购置、劳动用工、运输费用、贷款利息等方面的补贴； 对按需求自行投资设厂的，对其自建厂房的固定资产投资给予补贴。（备注：外向型企业包括具有生产和加工进出口产品能力， 且在陕西有一定外贸业绩的企业；同一家外向型企业在多个县区或园区开展的项目，均被列入支持范围）
二、奖补标准
（一）按照市级财政先行出资，省级财政按市级奖补资金分类分档的方式跟进支持企业。
市级奖补资金包括：市（区）、县区、园区各有关部门对新引进外向型企业、外向型产业项目、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关键环节配套项目兑现至企业（项目单位）的财政奖补支持；以各类优惠政策给予的非现金类支持，应以与企业签署的投资协议为依据，等价换算当年度支持额度（税收减免和优惠，不列入等价换算额度）。
（二）租赁现有标准化厂房的企业或项目，省级根据当年度全省“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 ”总量，按照统一标准对市 级奖补资金进行核定后，按照以下原则跟进支持：西安、榆林按市级补贴的10%给予支持，单个县（区）年度支持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宝鸡、咸阳、渭南（含韩城）按市级补贴的20%给予支持，单个县（区）年度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铜川、延安、汉中、安康、商洛、杨凌示范区按市级补贴的30%给予支持，单个县（区）年度支持金额不超过800万元。
（三）自行投资设厂的外向型企业，对企业自建厂房的固定资产投资，省级财政按照市级奖补资金的 30%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累计不超过2000万元。
（四）享受《陕西省以制造业为重点扩大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支持政策的外向型企业，不适用本措施。
三、申报条件
（一） 申请支持的项目或企业，落地或落户时间应在2023年1月1日至本次项目组织申报时间周期内；对建设周期较长的项目（下一年度建设完工、企业达产、实现外向型业绩），应在本次申报中进行提前报备，下一年度对已报备企业和项目给予奖补支持。
（二）申请支持的外向型企业，2023年度应在陕有一定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业绩（服务贸易业绩应如实在“商务部服务贸易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填报统计信息）；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项目，应单独提交关键环节配套情况补充说明和有关佐证资料。
（三）申请支持的外向型企业、外向型产业项目、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项目，其投资资金来源地必须为省外，省内地市间的投资项目不在支持范围内。
（四）同一家企业在不同县（区）、园区投入的不同外向型产业项目，可同时申请项目资金奖补支持。
四、申报材料
（一）项目申请报告
（二）外向型企业、产业项目奖补资金汇总表（附件1）
（三）市级奖补资金证明材料
1.市（区）、县区、园区各级财政局拨付企业的资金证明；
2.市（区）招商主管部门出具的“优惠政策等价换算支持额度情况证明 ”（需附投资协议）。
（四）绩效目标表（附件2）
（五）其它佐证资料
1.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情况说明
2.其它需要说明或需要提交的资料
五、申报时间和程序
（一）县（区）、园区项目征集并初审。各县（区）、园区招商部门会同当地财政局对辖区内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和项目进行收集；对其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查，并对申报项目的合规性、申报数据的准确性负责（企业外向型数据可由企业自行填报，省商务厅最终核准）；有关申报资料汇总后于4月15日前报送所属市级招商主管部门和当地财政局。
（二）市级复审。各市（区）招商主管部门会同当地财政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将审核意见连同各县（区）、园区汇总后的申报资料，于4月30日前上报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
（三）省级部门终审。省商务厅对全省上报的项目进行复审，包括对申请支持企业（项目）外向型数据指标的核准、市级奖补资金的核对、部分旁证资料的复核等。确定支持的项目，按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期结束后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分别向各市（区）招商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通报拟支持项目清单；对列入资金支持计划的项目，一次性拨付全部资金至市（区）财政局。
六、绩效与监督管理
（一）享受奖补的外向型企业需配合接受商务、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省商务厅将会同省财政厅、纪检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抽查。对任何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奖补资金的企业，一 经查处，限期收回奖励资金，记入企业信用信息档案，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按照司法规定依法处理。
（二）省商务厅牵头做好享受奖补外向型企业的跟踪服务工作，督促企业所在地商务和招商主管部门加强与企业的常态化联络，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构建从项目洽谈签约到形成外贸业绩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三）省商务厅和省财政厅将按照绩效管理工作相关要求，组织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包括资金到位情况、资金使用效果、外向型指标发展情况等，受奖企业应配合做好绩效评价相关工作。 

附件：
1.外向型企业、产业项目奖补资金汇总表
2.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绩效目标表
 
联系人：省商务厅国内投资促进处 韦媛媛  63913986
省财政厅经建处         鲁润民  68936342


附件 1
外向型企业、产业项目奖补资金汇总表
	 企业（项目）所在辖区
	基本情况
	企业外向型业绩（2023年）
	市（区）、县区、园区资金奖补情况

	
	企业
	项目
	联系人姓名
	手机
	投资来源地
	
	资金类支持
	优惠政策支持

	市（区）
	县区
	园区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对外贸易（万元）
	服务贸易（万美元）
	支持部门
	支持金额（万元）
	拨付时间
	支持部门
	2023年等价核算支持额度（万元）

	
	
	
	
	
	
	
	
	
	
	
	
	
	
	
	
	

	
	
	
	
	
	
	
	
	
	
	
	
	
	
	
	
	

	
	
	
	
	
	
	
	
	
	
	
	
	
	
	
	
	

	
	
	
	
	
	
	
	
	
	
	
	
	
	
	
	
	

	
	
	
	
	
	
	
	
	
	
	
	
	
	
	
	
	


 

 附件 2

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4 年度）
	专项名称
	引进外向型企业专项奖补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商务部
	专项实施期
	2023-2025年

	省级财政部门
	陕西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陕西省商务厅

	
资金情况（万元）
	实施期金额：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地方资金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 1：加强外向型产业引进和培育力度
目标 2：扩大对外贸易、服务贸易规模
目标 3：完善外向型产业发展配套服务
目标 4：优化引进外向型产业营商环境
	目标 1：外向型企业落户数量有所增长
目标 2：对外贸易、服务贸易等指标增速较上一个年度提高至少1个百分点
目标 3：新引进外向型企业外贸贡献度有所提高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2024年实际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新引进外向型企业数量
	≥
	


数量指标
	支持新引进外向型企业数量
	≥
	

	
	
	
	支持新落地外向型产业项目数量
	≥
	
	支持新落地外向型产业项目数量
	≥
	

	
	
	
	支持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项目数量
	≥
	
	支持重点外向型产业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项目数量
	≥
	

	
	
	时效指标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
	时效指标
	预算资金执行率
	100%
	

	
	
	
	资金拨付及时性
	100%
	
	资金拨付及时性
	100%
	

	
	
	
经济效益指标
	支持企业外贸进出口总值
	≥（万元）
	
	支持企业外贸进出口总值
	≥（万元）
	

	
	
	
	支持企业外贸业绩对当地外贸进出口贡献率
	≥
	
	支持企业外贸业绩对当地外贸进出口贡献率
	≥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100%
	

	
	
	社会效益指标
	外经贸企业营商环境
	进一步
改善
	社会效益指标
	外经贸企业营商环境
	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专项资金支持是否考虑节能环保因素
	是
	生态效益指标
	专项资金支持是否考虑节能环保因素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获得支持的企业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获得支持的企业满意度
	≥90%
	



